
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
技术支持单位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

（以下简称“大赛”）技术支持单位管理，确保大赛组织工

作顺利进行，确保符合主管部门有关竞赛管理要求，制定本

办法。

第二章 申报资格

第二条 承办主体以相关企事业单位、学会科普项目

合作单位等机构为主。

第三条 大赛技术支持单位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申报单位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或受法人正式委托，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无不良经营记录；

（二）对大赛充分重视，严格遵照大赛有关规定执行；

（三）申报单位有明确的专职领导负责赛事全面工作，

具有 2 年以上独立支持国家级赛事的经验；

（四）申报单位应将大赛工作纳入本单位事业发展中，

制定大赛技术支持工作计划，具有配套经费支撑；

（五）申报单位应具备在同一时间支持 5 场以上地区赛

的技术、设施、人员等条件，与地区承办单位保持良好工作

关系，能够保障比赛顺利进行；



（六）申报单位相关技术人员持有中国电子学会青少年

机器人、软件编程、电子信息指导教师证书者（三年以内）

优先。

第三章 要求和职责

第四条 坚持零收费原则。不得以大赛名义向参赛选

手、家长、学校收取费用。

第五条 不得做虚假或诱导性宣传，将大赛结果与中

小学招生入学挂钩。

第六条 不得借大赛名义，进入校园开展或变相开展

商业活动，包括赛前培训，推销或变相推销书籍、资料、商

品。

第七条 不得擅自扩大参赛对象范围。

第八条 不得以技术支持单位的身份或工作便利干扰

其他符合比赛技术规范的单位和选手参加大赛。

第九条 安排专人负责大赛联络及组织工作，接受组

委会的指导和监督，细化工作方案、做好应急预案，排除各

种安全隐患和风险，确保赛事活动的各环节和各部分连贯顺

畅。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隐患问题，要尽早整治、及时处理。

第十条 对大赛相关技术规则、试题等严格保密，确

保大赛的公平性、公正性、安全性。

第十一条 及时提供相关赛项的过程资料及参赛选手

信息，协助组委会处理参赛选手的申诉。

第十二条 依据大赛章程及赛项规则组织比赛，如需



调整，须经组委会审核同意后发布更新的规则。

第十三条 及时配合组委会整理上报参赛选手成绩；

异常状况及时报告。

第十四条 根据大赛相关宣传管理规定，经组委会审

核后开展相关新闻宣传传播工作，所有对外发布的新闻稿件

等文件须经组委会审核后发布。

第十五条 根据组委会要求派遣工作人员参与现场技

术服务和会务工作。

第十六条 对参赛选手及其相关人员的隐私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必须规范保管，不得

丢失、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选手信息仅限在大

赛指定平台内运行。

第四章 申报流程

第十七条 申报单位向组委会提交申报材料；组委会

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专业性审查、服务能力考察后，

确定技术支持单位；组委会对确定入选的申报单位出具入选

证明，并于大赛官网公示；技术支持单位签署承诺书并在组

委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如技术支持单位在大赛筹备、组织过程中，

出现严重违法、违规和违反本管理办法的行为，或出现其他

损害大赛公平公正性和参赛选手权益的行为，组委会有权取



消其支持单位资格，并保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第十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组委会，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